2023年淄博高新区法治督察工作计划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压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责任，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不断提高淄博高新区行政执法监督水平，根据《淄博市2023年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工作方案》和《2023年度淄博高新区行政执法监督计划》,制定如下2023年淄博高新区法治督察工作计划。
1、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锚定“走在前，开新局”，坚持问题导向，真督实察，以督促干，注重实效，问责建议，扎实开展法治督察工作，不断推动高新区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为高新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督察对象
各有关部门、镇办
三、督察内容
（1） 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情况。重点督察：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政府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情况；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党校（行政学院）重点课程，列入学校教育重要内容情况；各部门单位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培训情况；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党委、政府及部门单位有针对性的解决法治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情况。
（2）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重点督察：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情况；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情况；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执行情况；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作用发挥情况；推进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执法情况；行政执法监督协调情况；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情况；行政复议情况；行政应诉情况、履行法院判决情况；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法律宣传，优化诚信法治政务环境，依法保障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化解涉企矛盾纠纷情况；全面清理涉企收费、评比达标情况、涉企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情况；法治教育培训情况，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考试，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情况；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情况等。
四、督察方式
抽查检查和实地督察相结合
五、工作安排
（一）自查自纠。请各部门单位根据督察内容，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就存在的问题作出自我检查，于11月15日前报送整改报告。
（二）实地督察。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将不定期抽取部门执法案卷进行案卷评查，并实地督察部门的行政执法卷宗情况。
（三）整改提升。针对实地督察情况，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到位。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开展法治督察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区工作的具体举措。各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此次督察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督察工作任务，充分发挥督察利剑作用，找准症结、督到关键、察到痛处，着力发现和解决一批法治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把督察作为推动工作、解决问题、提升效能的重要抓手。
（二）务求工作实效。要坚持效果导向，创新优化督察方式方法，增强督察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要对照督察内容深入了解情况，特别是重大问题、典型问题，基本事实要清楚、表述要准确，做到见人、见时间、见事实、见数字、见原因、见影响。要把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与“三提三争”活动相结合，推动法治建设工作提质增效。
（三）严肃督察纪律。要认真贯彻落实相关督察考核要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各部门单位要本着严肃客观的态度接受督察，实事求是的反映汇报工作，坚决杜绝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等现象，坚决杜绝扰企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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